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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提升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洁质量，做到设施洁净，

环境整洁，景区优美，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的作业管理。 

1.0.3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  语 

2.0.1  风景名胜区  scenic areas 

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

览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2.0.2  环境卫生作业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work in scenic areas 

由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组织，依靠专职队伍或社会力量，对风景名胜区内道路、

绿地、水体、山体、公厕和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等进行保洁作业，简称环卫作业。 

2.0.3  保洁  cleaning 

利用机械和人工方式，对风景名胜区环境进行清洁，达到环境卫生整洁的过程。 

2.0.4  道路保洁  road cleaning 

对风景名胜区内车行道和人行道等进行保洁。 

2.0.5  绿地保洁  green space cleaning 

 对风景名胜区内草坪、地被、林带、游步道、广场、铺装和滩涂地等进行保洁。    

2.0.6  水体保洁  water body cleaning  

对风景名胜区内水体及沿岸进行保洁。 

2.0.7  山体保洁  mountain cleaning 

对风景名胜区内山体景观区域进行保洁。 

2.0.8  公厕保洁  public toilet cleaning 

对风景名胜区内公厕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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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应遵循政府主导、行业监管、市场运行和公众参与的原

则。 

3.0.2  风景名胜区主管单位应设立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机构，负责风景名胜区环境

卫生作业管理工作。 

3.0.3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单位负责实施具体的保洁作业。 

3.0.4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应具备相应的作业能力，遵循作业规范，达到作业质量

要求。 

3.0.5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应根据岗位要求，对员工进行基本素质、岗位职责、

专业技能和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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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人员 

4.1  一般规定 

4.1.1  作业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岗位技能。 

4.1.2  作业人员应按岗位作业流程和作业要求进行作业。 

4.1.3  作业人员应统一着装，仪表整洁，并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有关规定。 

4.2  人员配置 

4.2.1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保洁人员应根据保洁对象不同进行合理分类。 

4.2.2  道路保洁人员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区域主干道面积≤6000m
2
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6000m

2
增加一名保洁

人员；  

2  主要区域次干道和次要区域主干道面积≤7000㎡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

7000m
2
增加一名保洁人员； 

3  次要区域次干道面积≤8000m
2
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8000m

2
增加一名保洁

人员。 

4.2.3  绿地保洁人员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绿地面积≤10000m
2 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 10000m

2 增加一名保洁人员； 

2  绿地范围内的景观水塘和小微水体宜由绿地保洁人员进行保洁作业。 

4.2.4  水体保洁人员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通航水体每艘保洁机械船只至少配置两名保洁人员； 

2  不可通航水体面积≤5000m
2 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 5000m

2 增加一名保洁人

员。 

4.2.5  山体保洁人员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游览区域面积≤1500m
2 或山体游步道长度≤500m 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

1500m
2 或 500m 增加一名保洁人员； 

2  非游览区域面积≤20000m
2 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每增加 20000m

2 增加一名保洁人

员。 

4.2.6  公厕保洁人员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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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厕位数≤20 个的公厕，每座至少配置保洁人员一名； 

2  厕位数>20 个的公厕，每座至少配置男、女保洁人员各一名。 

4.2.7  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保洁人员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体占地面积<500m
2 的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宜由道路、绿地或山体保洁

人员进行保洁作业； 

2  单体占地面积≥500m
2 的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至少配置一名保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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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设备配置及保养 

5.1  一般规定 

5.1.1  风景名胜区内应设置果壳箱、垃圾收集点和环卫取水栓等配套设施设备，设置应便

捷、美观。 

5.1.2  保洁人员的作业装备配置及要求应参照本标准附录 B 执行。 

5.1.3  应配置保洁作业设备和车辆机具，宜采用新能源设备和车辆机具，配置及要求参照本

标准附录C执行。 

5.2  配置要求 

5.2.1  果壳箱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风景名胜区内主次道路沿线、公园景点和山体游步道沿线； 

2  设置密度应满足区域内垃圾投放量； 

3  应符合垃圾分类收集标准； 

4  应耐用、阻燃，且与环境和景观相适应。 

5.2.2  垃圾收集点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道路周边或景点内部相对隐蔽位置； 

2  设置密度应满足区域内垃圾集置量； 

3  应符合垃圾分类收集标准，与环境和景观相适应； 

4  应配备清洗设施； 

5  应设置进入垃圾收集点的通道与运输工具。 

5.2.3  环卫取水栓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道路周边或景点内便于机动车通行的区域； 

2  设置密度应满足区域内保洁作业取水量； 

3  外观设置应明显区别于防火消防栓； 

4  出水工作水压应不低于5m。 

5.2.4  道路保洁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风景名胜区道路保洁等级，确定作业设备和车辆机具的配置数量； 

2  主要区域道路应配置机扫车和洒水车，次要区域道路应配置洒水车。 



 

 

 
7 

5.2.5  绿地保洁设施设备配置应根据绿地保洁作业范围和实地环境，确定作业设备和车辆机

具的配置数量。 

5.2.6  水体保洁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通航水体应根据水体面积配置保洁船只，并随船配备保洁打捞的作业设备； 

2  不可通航水体应根据水体面积和作业条件，配置相应的保洁作业设备和机具； 

3  水体出现大面积漂浮物或垃圾时，宜配置漂浮物收集器对水体进行保洁； 

4  根据水域特点在漂浮物易聚集处设置拦截设施。 

5.2.7  山体保洁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山体游步道长度或游览区域面积，确定小型洗扫车、吹风机和发电机等设备的配

置，必要时还应配置清雪、除冰等作业工具； 

2  雨雪冰冻天应配置防滑设施。 

5.3  保养要求  

5.3.1  保洁作业设备和机具的保养应包括清洁、补给、检查、润滑、紧固和调整等。 

5.3.2  保洁作业设备和机具应定期保养和维护，保持完好。 

5.3.3  设施设备保养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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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  洁 

6.1  道路保洁 

6.1.1  道路人工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按规定时间完成集中清扫，并巡回保洁； 

2  清扫应全面、彻底且干净； 

3  控制扬尘，不得将垃圾扫入窨井、绿化、水体或角落等隐蔽处； 

4  按垃圾分类标准，对垃圾、树叶分别打堆收运，收运中不得抛洒和遗漏，禁止焚烧垃

圾和树叶； 

5  定期清理道路雨水井口的积泥、嵌石等杂物，保持井口畅通； 

6  保洁过程中对沿路城市家具应做到即脏即擦； 

7  保洁中，可根据季节变化和景观需要，对相关植物品种在部分人行道上的落叶，在适

当时段内暂时保留； 

8  保洁完成后，作业工具应摆放在规定地点，不得影响安全与景观。 

6.1.2  道路机械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按规定时间、路线和频次完成清扫作业； 

2  保洁作业前应检查机械设备，确保其安全、整洁且完好； 

3  机扫车清扫作业时车速应≤10 km/h； 

4  保洁作业时应开启警示灯，喷雾清扫，不扬尘、不漏土； 

5  遇机扫车无法清除的大件垃圾或硬物，应及时处置，避免设备受损； 

6  清扫完成后应卸空车内垃圾，保持车辆设备洁净； 

7  机械化操作频次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E 的规定。 

6.1.3  道路洒水（清洗）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按规定时间、路线和频次完成洒水（清洗）作业； 

2  作业前应做好车辆设备性能检查，确保车辆设备安全、整洁且完好； 

3  洒水车应在环卫取水栓取水； 

4  洒水作业时车速应≤25km/h；清洗作业时车速应为 5km/h～10km/h； 

5  洒水（清洗）作业应避让行人； 

6  洒水作业时应及时调整高度和水压，不得漏洒、漏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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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洗作业时应适当调整水压，洒水车、机扫车与人工洗刷相互配合，反复冲洗，直至

路面见本色； 

8  22:00 时至次日 6:00，洒水（清洗）作业时不宜播放提示音乐； 

9  遇气温低于2℃、台风或暴雨等特殊气象，禁止洒水（清洗）作业。 

6.1.4  道路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垃圾杂物，无积水积泥，无污渍烟蒂，无乱石杂草； 

2  路面、平侧石、人行道板、道路绿化带、交通隔离栏、雨水井、窨井盖表面干净整洁； 

3  道路两侧设施无涂写、张贴； 

4  保洁时段内，道路路面保洁质量控制指标应符合附录 F 的规定。 

6.2  绿地保洁 

6.2.1  绿地人工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按规定时间完成集中清扫不少于 1 次，并巡回保洁； 

2  集中清扫应清除绿地内的垃圾杂物、枯枝落叶、积水积泥和污渍烟蒂； 

3  对区域内景观水塘、小微水体进行清捞保洁作业； 

4  按垃圾分类标准，对垃圾杂物和树枝树叶等园林废弃物进行分类收运处置； 

5  可根据季节变化和景观需要，对具有观赏性的落叶，在适当时段内保留。 

6.2.2  绿地机械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按规定时间、区域和频次完成保洁作业； 

2  保洁作业前应检查机械设备，确保其安全、整洁且完好； 

3  规范操作机械设备，作业时应避让行人； 

4  使用机械设备进行保洁作业时，应控制噪声； 

5  保洁作业完成后应卸空垃圾，保持机械设备洁净。 

6.2.3  绿地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草坪、地被和林带内应无垃圾杂物，无枯枝腐叶，无明显污物，无明显积水； 

   2  游步道、广场和铺装应无垃圾杂物，无积水积泥，无青苔，无污渍烟蒂，无乱石杂草； 

3  滩涂地应无垃圾杂物，无明显污物，无尖锐物。 

6.3  水体保洁 

6.3.1  水体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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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通航水体应根据水域面积、季节变化、水上船只和游客密度等，定时进行集中清捞

保洁作业，并巡回保洁； 

2  不可通航水体应根据水域面积和季节变化等因素，进行巡回清捞保洁作业； 

3  保洁范围应覆盖至堤坝、堤岸的临水面及沿岸； 

4  应清捞水面漂浮的垃圾杂物、水生动物尸体、枯枝落叶以及非景观性的浮萍等； 

5  及时清除水域拦截设施拦截的废弃物。 

6.3.2  水体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面应无垃圾杂物，无动物尸体，无枯枝落叶，无侵入性有害的动植物，水面洁净； 

2  水体沿岸应无垃圾杂物，无枯枝腐叶，沿岸干净； 

3  栅栏处应无大量垃圾杂物与枯枝腐叶，栅栏前无阻水物，水流畅通。 

6.4  山体保洁 

6.4.1  山体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游览区域面积和游客密度等因素进行保洁； 

2  可游览区域保洁应依次对山体游步道及两侧地面、护栏、果壳箱和山林蓄水池（桶）

等附属设施进行作业； 

3  遇雨雪、冰冻天气时，应及时清除山林游步道的冰雪，并设置防滑设施及提示牌； 

4  非游览区域视线可及范围内的垃圾杂物等应进行集中清理。 

6.4.2  山体保洁质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可游览区域内山体游步道及两侧地面无垃圾、杂物和烟蒂，视线可及范围内树木上无

垃圾，无杂物悬挂，设施设备无明显污渍、破损； 

2  非游览区域视线可及范围内宜集中清理，清理后应无垃圾、杂物。 

6.5  公厕保洁 

6.5.1  公厕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进行 1 次集中擦洗，每周进行 1 次全面清洗，其余保洁时段随脏随扫； 

2  擦洗和清洗应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 

3  按照“掸、抹、冲、拖、扫、清、查、喷、铺”的步骤进行作业； 

4  及时添加洗手液、厕纸等消耗品； 

5  定期对公共厕所进行消毒杀菌。 

6.5.2  公厕的粪便清除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清除贮（化）粪池内的粪便或粪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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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除作业后应盖严粪口，并及时清理场地和作业工具； 

3  粪便清除后应对作业场地进行冲洗，冲洗污水应排入污水管网或收集池，禁止直排； 

4  收集、转运作业时应避免污染环境。 

6.5.3  公厕保洁质量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T 17217 的规定

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无臭味，无垃圾杂物散落，无垃圾篓满溢，无乱摆物品，无积尘积水，无痰渍污迹，

无乱涂乱画，无蛛网，无蚊蝇； 

2  便器内无积粪、积尿；  

3  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按附录 F 执行。 

6.6  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保洁 

6.6.1  建（构）筑物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游客密度进行保洁； 

2  清除垃圾、积尘、污迹、蛛网、枯枝落叶和张贴涂画； 

3  宜做好建（构）筑周边区域的保洁。 

6.6.2  建（构）筑物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面无蛛网，无积尘污迹和张贴涂画，无明显破损； 

2  屋顶无杂草枯枝，无明显落叶； 

3  地面无垃圾散落，无杂物堆放，无积尘污迹，无积水，无苔藓； 

4  建（构）筑物的标识标牌无积尘污迹，无张贴涂画。 

6.6.3  垃圾收集点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垃圾日产日清； 

2  地面和设施及时清洗，冲洗污水应排入污水管网或收集池，禁止直排； 

3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4  保洁作业工具摆放有序。 

6.6.4  垃圾收集点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垃圾不满溢，不散落； 

2  地面无积水，无明显污迹； 

3  整体环境洁净，无明显异味，无蚊蝇。 

6.6.5  果壳箱（桶）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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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每日擦洗外壳，每周擦洗内桶，并定期消杀； 

2  应每日巡回检查，及时清理箱（桶）内垃圾；  

3  垃圾清运作业应符合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置规范； 

4  果壳箱（桶）移位、破损或缺失的，应及时复位、修复、更新或补充。  

6.6.6  果壳箱（桶）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完好，无破损，无积尘污迹，不满不冒； 

2  安置平稳、美观。 

6.6.7  其它附属设施保洁作业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路灯杆等各类杆件、指路牌等各类标识标牌宜每周擦洗1次； 

2  交通隔离栏、人行道护栏、绿化护栏和红白杆等隔离栏宜每周擦洗1次； 

3  园椅、花箱和花架的主要区域宜每日擦洗，次要区域宜每周擦洗2次。 

6.6.8  其它附属设施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洁净，无积尘污迹，无张贴涂画； 

2  标识标牌字迹清晰，字体无剥落、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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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与应急管理 

7.1  安全管理 

7.1.1  保洁作业应符合安全生产和职业劳动保护的要求。 

7.1.2  保洁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岗位安全防护常识和实践能力，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7.1.3  保洁人员作业时应着具有反光标识的工作服，配备安全防护装备。 

7.1.4  保洁人员应按岗位作业流程进行作业，严禁违规作业。 

7.1.5  设施设备和机具等应安全运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洁人员应按设施设备的使用说明规范操作，严禁违规运行； 

2  保洁作业设施设备的运行部位应设有安全防护罩和安全警示标志； 

3  户外保洁作业的车辆、船只和非机动车等均应在车尾等相关位置设置反光标识或警示

灯；  

4  保洁设备和机具等在保洁作业过程中发生故障时，应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抢

修与维护。  

7.2  应急管理 

7.2.1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机构应制定风景名胜区保洁作业应急预案，加强环境卫

生应急情况处置。 

7.2.2  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应根据保洁作业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设备设施储

备。 

7.2.3  保洁作业单位应建立应急保洁作业队伍，建立相应的应急作业机制，并定期组织应急

演练。 

7.2.4  应急事件处理结束后，保洁作业单位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保洁作业，恢复环境清洁。 

7.2.5  节假日或旅游旺季期间，应根据游客密度及时调整保洁人员配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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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风景名胜区保洁人员工作服及着装规定 

A.1  环卫工作服分类 

A.1.1  风景名胜区保洁人员工作服可按不同保洁对象分设，服装色彩应醒目，并设有反光

标志。 

A.1.2  风景名胜区保洁人员工作服宜按季节分为春秋装、夏装和冬装。 

A.2  环卫工作服着装规定 

A.2.1  工作期间，保洁人员应统一着工作服，统一佩戴工号牌或工作证。 

A.2.2  工作期间，保洁人员应保持着装整洁、规范，工作服无破损或反光标志脱落等现象。

A.2.3  着夏装时间为 6 月～10月，着冬装时间为 10月～次年 3月，其余时间均应着春秋装，

换装时间应按作业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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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风景名胜区保洁人员的作业装备配置及要求 

表 B  保洁人员的作业装备配置及要求 

保洁类别 人员装备配置 人员要求 

道路保洁 

工作服、工作帽、扫把、垃圾收集容

器、保洁桶、清洁袋、保洁钳、水桶、抹

布、保洁车、铲刀等 

按要求统一着工作服，工作服及着装要求

应符合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绿地保洁 

工作服、工作帽、扫把、垃圾收集容

器、保洁桶、清洁袋、保洁钳、水桶、抹

布、清洁剂、保洁车、铲刀等 

应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和文明服务意识；

工作服及着装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水体保洁 

工作服、工作帽、手套、对讲机、救

生衣、救生圈、粗网兜、密网兜、垃圾袋、

剪刀、锯条、海绵、抹布、竹筐、水桶、

水勺、消油剂等 

应具备游泳和水上安全救援能力；驾驶船

舶的水体保洁作业人员应持有相应的设备操

作上岗证书；工作服及着装要求应符合本规程

的有关规定 

山体保洁 

工作服、工作帽、扫把、垃圾收集容

器、保洁桶、清洁袋、清洁剂、保洁钳、

水桶、抹布、铁锹、铲刀等 

应具备较强的山林防火、山林保护和文物

保护意识，严格遵守相关制度，积极配合做好

山林消防、管理和文物保护等信息上报工作；

工作服及着装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公厕保洁 

工作服、扫把、拖把、尘弹、矛头、

梯子、抹布、檀香、洁厕液、洗手液、马

桶刷、除四害药剂、垃圾收集容器、保洁

钳、水桶、垃圾袋等 

不得在公厕内外公共区域及工作时间，从

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工作服及着装要求应符

合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建（构）筑物

及其它附属

设施保洁 

工作服、工作帽、扫把、垃圾收集容

器、保洁桶、清洁袋、保洁钳、水桶、抹

布等 

工作服及着装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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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风景名胜区保洁作业机具配置 

表 C  保洁作业设备和车辆机具配置 

保洁类别 机具配置 

道路保洁 机扫车、洒水车、清洗车、垃圾收集车、除雪设备、喷雾降尘设备等 

绿地保洁 吹风机、小型多能洗扫车、水泵等 

水体保洁 保洁用船、漂浮物收集器等 

山体保洁 吹风机、小型多能洗扫车、水泵等 

公厕保洁 鼓风机、吸粪车、管道疏通车、保洁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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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设施设备保养 

D.1  共性要求 

D.1.1  对环卫作业车辆做到出车前和回场后进行燃油、机油和水位等的检查，观察是否有

渗漏等现象。 

D.1.2  检查仪表和灯光等器件是否正常，如有故障，需及时修理或更换。 

D.1.3  定期检查环卫作业车辆和机具反光条，确保其完好。 

D.1.4  保证车辆的清洁卫生，固定好各个位置，检查无误后，方可正常作业。 

D.1.5  定期检查雨刮器并确保完好。 

D.1.6  环卫作业车辆应每月进行一次常规保养，并做好维修保养的台账记录。 

D.2  特性保养要求 

D.2.1  机扫车的维修和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清理垃圾口、吸口和吸管的垃圾； 

2  定期检查发动机空气滤芯的清洁情况； 

3  定期检查各个扫刷对地角度及磨损情况。 

D.2.2  洒水车的维修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常检查水罐、泵架和支架等的固定情况，确保所有连接紧固可靠； 

2  经常检查各出口液孔有无堵塞现象，发现杂物时要及时清理干净； 

3  经常拆洗滤网，确保正常的流量； 

4  对于长期不使用的车辆要停放在车棚内，擦拭干净，防止暴晒和雨淋。 

D.2.3  吸粪车的维修和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常检查吸气口系统管路，严禁泄漏； 

2  吸粪车大桶必须安装防溢装置，并定期检查； 

3  吸粪车的一级油气分离器回油口与二级油气分离器回油口连接及吸油管必须用硬管

或硬耐油橡胶管(钢丝编织胶管)，严禁采用受热变形的塑料管。 

D.2.4  垃圾压缩车的维修和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检查线束的连接，查看有无线皮开裂、松脱或接触不良等现象； 

2  定期检查风扇皮带是否破损或断裂，及时调整皮带的松紧度，并定期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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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风景名胜区道路保洁机械化操作频次 

表 E  风景名胜区道路保洁机械化操作频次 

类型 

洒水 
(次/日) 

机械清扫 
(次/日) 清洗 

频次 

(次/周) 
  

春秋季 夏季 冬季 春秋季 夏季 冬季 

主要区域主干道 ≥4 ≥5 ≥3 ≥3 ≥4 ≥3 ≥1 

主要区域次干道 ≥3 ≥4 ≥2 ≥2 ≥3 ≥2 1 

次要区域主干道 ≥2 ≥3 ≥1 ≥2 ≥3 ≥2 每两周 1 次 

次要区域次干道 ≥1 ≥2 ≥1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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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风景名胜区道路及公厕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F.0.1  风景名胜区道路路面保洁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F.0.1 的规定。 

表 F.0.1  风景名胜区道路路面保洁质量控制指标 

道路类别 

果皮、纸屑、塑料

袋及其它垃圾（个

/500m） 

烟蒂 

（个/500m） 

路面污水 

（0.5m
2
/500m） 

痰迹 

（个/500m） 

路面 

本色 

主要区域主干道 ≤2 ≤5 无 ≤4 见本色 

主要区域次干道 ≤3 ≤8 无 ≤5 见本色 

次要区域主干道 ≤4 ≤8 ≤1 ≤5 见本色 

次要区域次干道 ≤5 ≤10 ≤1 ≤6 见本色 

F.0.2  风景名胜区公厕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F.0.2 的规定。 

表 F.0.2  风景名胜区公厕保洁质量控制指标 

编号 卫生指标 要求 

1 纸片（块） 无 

2 烟蒂（个） 无 

3 粪迹（处） 无 

4 痰迹（处） 无 

5 窗格积灰 无 

6 蛛网 无 

7 成蝇（只） 无 

8 蝇蛆（尾） 
在厕室的大小便器内外、地面和贮（化）粪池周围 30cm~50cm 以内

用肉眼观察不到蝇蛆。 

9 臭味强度（级） 

独立式公厕≤1 

附属式公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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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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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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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为编制本标准的目的。为强化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规范化管理，提高风景名胜区

环境卫生保洁工作质量，创造清洁、文明的景区环境，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  本条为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所称的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主要指风景名

胜区内的公共环境卫生的作业管理。风景名胜区内有明确产权责任主体的单位的内部环境卫

生的管理，原则上不在本标准涉及范畴之内。 

目前浙江省的国家级风景区共有 22 个，分别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富春江新安江风

景名胜区、雁荡山风景名胜区、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嵊泗列岛风景名胜

区、楠溪江风景名胜区、莫干山风景名胜区、雪窦山风景名胜区、双龙风景名胜区、仙都风

景名胜区、江郎山风景名胜区、仙居风景名胜区、浣江—五泄风景名胜区、方岩风景名胜区、

百丈漈—飞云湖风景名胜区、方山—长屿桐天风景名胜区、天姥山风景名胜区、大红岩风景

名胜区、大盘山风景名胜区、桃渚风景名胜区和仙华山风景名胜区；省级风名胜区有泽雅风

景名胜区、瑶溪风景名胜区、滨海—玉苍山风景名胜区、洞头风景名胜区、仙华山风景名胜

区、天童—五龙潭风景名胜区、三衢石林风景名胜区、下渚湖风景名胜区、白露山—芝堰、

云中大涤风景名胜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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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6  水体保洁可分为可通航水体保洁和不可通航水体保洁。可通航水体是指风景名胜区内

有航道、可通行游览性船只的湖泊和溪河；不可通航水体是指风景名胜区内无航道、不通行

游览性船只的湖泊和溪河。保洁内容包括对水面漂浮废弃物、堤岸及水上公共设施的废弃物

清除等。 

本标准中的水体范围不包括海面及以交通功能为主的可通行机动船舶的江面和河道。 

2.0.7  山体保洁可分为游览区域山体保洁和非游览区域山体保洁。游览区域山体是指规划设

计游览线路可到达的山体区域，包括山体游步道以及游步道两侧各 5m 绿地；非游览区域山

体是指风景名胜区内除游览区域山体外未对外开放的部分视线可及的山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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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人员 

4.1  一般规定 

4.1.2  保洁人员应按照规定的时间、频次和作业模式进行保洁作业。杜绝不规范、不文明的

作业行为和现象。 

4.1.3  保洁作业人员上岗作业时应着统一工作服，着装整洁。作业时使用文明礼貌用语。 

4.2  人员配置 

4.2.2  道路保洁人员应按照道路面积和单位面积的人流量配置。 

根据风景名胜资源、车流量和人流量等分布密度，将风景名胜区内部区域划分为主要区

域和次要区域；在此基础上，根据区域内的车流量、人流量等分布密度，将风景名胜区内部

道路划分为主干道、次干道。 

主要区域主干道是指周围有主要风景旅游景点，有地标性建筑物的人流量密集道路,车

辆密集的景区出入口和主干道，道路周边旅游服务配套设施齐全的道路。 

主要区域次干道是指次要风景旅游景点，人流量较多，车流量较大的道路。 

次要区域主干道是指人流量不集中，周围景点较少、较为分散，车流量不集中的道路。 

次要区域次干道是指人流量较少，周围景点分散，车流量较少，道路较窄，道路周边旅

游服务配套设施简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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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设备配置及保养 

5.1  一般规定 

5.1.1  为响应垃圾分类，风景名胜区应逐步减少或取消果壳箱的设置。 

5.2  配置要求 

5.2.4  道路保洁宜采用机扫的方式，部分道路无法机扫的（如道路两侧无侧石，或有电线杆

等障碍物）可人工清扫； 

5.2.6  水体保洁作业船舶宜选用清洁能源或无油污染、噪声低的环保型船舶，并应安全可靠。 

水体作业船舶配备规定数量的消防和救生设施。机械船每 50000m
2 水体配置一艘，手划船每

12000m
2 水体配置一艘，船舶作业和停靠应符合港航主管部门管理要求，不应影响其他船舶

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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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  洁 

6.1  道路保洁 

6.1.1  人工保洁是用扫把、畚箕和铁铲等简易工具对道路路面或人行道进行全面的打扫，清

除路面尘土和杂物等，并将收集清扫后的垃圾并运到指定地点。人工保洁应按规定时间完成

清扫。道路人工清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洁人员应根据本路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和方式，主动避开行人

和车流高峰，以免发生意外。保洁作业时，清扫机动车道中央分隔栏路面时要注意安全，注

意来往车辆，尽可能顺向扫； 

2  清扫应做到全面、彻底和干净，不得遗漏； 

3  清扫时不得故意扬尘，不污溅行人，不直推扫，不漏扫； 

4  雨天清扫时应及时清理排水口沟槽，保持沟槽畅通； 

5  清扫时可将垃圾或落叶打堆，堆占面积一般不超过 0.5m
2，高度不超过 20cm，打堆

点占时不超过 0.5h；之后应及时密闭清运至垃圾收集点。打堆点清理后，应及时恢复路面干

净； 

6  在不影响交通与出行安全的前提下，道路上具有观赏性的落叶可适当保留。当落叶积

灰、腐烂、沾上垃圾或遇上风雨或雾霾天气，应及时全面清扫。 

6.1.2~6.1.3  机械化清扫是用机动车清扫清除路面尘土、杂物，防尘降温。道路机械清扫工

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熟悉清扫地段的线路，道路清洗（扫）联合作业时按规定时速作业。清洗（扫）作业

时严禁高速行驶及违反交通规则； 

2  出现以下天气情况暂停道路清洗（扫）作业： 

1）五级（含）以上大风天气； 

2）中雨（含）以上降水天气。 

3  机械化作业要确保作业范围无积尘，无泥沙、无积水、无污渍，防止泥沙冲到绿化带

或路面。道路机械化作业应避开高峰期，不得影响交通秩序和游客旅游观光。机械化作业时

严禁鸣笛； 

4  道路机械车辆标识应统一涂装，统一编号。出车前应做好车辆的例行检查，确保车辆

设备安全和整洁，做到车体无破损、锈蚀、污物或灰垢等，保持车况良好。作业完成后应及



 

 

 
29 

时清洗，做好车辆的维护和保养； 

5  洒水（清洗）作业时作业警示灯应进行作业警示。在人群密集处洒水作业时，应降低

车速，减少水量，不应干扰行人，同时应遵循节约用水观念，车辆加水应符合相关规定的要

求。遇小雨（含）以上天气时暂停洒水和喷雾降尘作业。 

6.2  绿地保洁 

6.2.1  巡回保洁时应重点清除草坪、地被和林带等隐蔽处的垃圾杂物及游步道、铺装和广场

的痰迹污渍。 

6.2.2  绿地机械保洁主要适用于草坪、广场、铺装、游步道、滩涂地等便于机械设备进出和

运行的区域；可使用吹风机、水泵、小型多功能洗扫车、小型清洁能源巡回保洁车等机械设

备。 

6.3  水体保洁 

6.3.1~6.3.2  水面漂浮物会导致水面感官变差、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水体水面漂浮物有机质

浓度增加、水体生态系统破坏和水体微生物净化系统失效。水面漂浮物主要包括白色污染物，

死鱼及其它死亡动物，树枝、木棒和竹竿、浮油、浮萍、浮泥、入侵有害水生动植物，如福

寿螺、绿萍、水葫芦等。 

水底可见的有色垃圾或易拉罐等，发现后应清理干净；岸边或水底的树枝或树段应及时

处理。 

应根据水域特点设置漂浮废弃物拦截设施。拦截设施上的污物等及时清除。拦截设施应

定期进行养护、维修，使其处于完好状态。拦截设施松动、变形、缺档或断裂时，应及时修

理或更换。 

水体保洁打捞的垃圾应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动物尸体必须装入专用垃圾袋，封口后投放

在指定的垃圾收集点。 

6.4  山体保洁 

6.4.1  山体保洁时，应及时清除路面垃圾；如遇干燥天气，应先少量喷水再进行清扫。山道

落叶较多时可采用吹风机在游客较少时进行吹扫，并将落叶打包带走；清扫山道时不得将垃

圾扫入窨井、喇叭口或绿地，并及时疏通窨井口；保洁归拢的垃圾应靠边打堆，及时清运，

不漏收。 

应适时对蓄水池（桶）补充水量，保证蓄水池（桶）的正常蓄水量（离池口 10cm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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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定期对蓄水池（桶）进行清理，确保蓄水池（桶）内无树叶垃圾。 

遇雨雪、冰冻天气时，应及时清除山体游步道的冰雪，并设置草包或草垫、防滑垫等

防滑设施。应设立“小心路滑”、“防止滑跌”等警示牌，存在安全隐患处，必要时应及时

封道，防止游客进入。 

对非游览区域山体平时清理不到的垃圾，可定期进行集中清理，视线可及范围内树木

上和周边无悬挂、散落的杂物和垃圾。 

6.5  公厕保洁 

6.5.1  公厕在规定时段内应有专人进行保洁与服务，根据公厕所在区域、游客量和使用情况

进行保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开放前应集中擦洗 1 次，其他时间段应不间断进行巡回保洁； 

2  每周进行一次全面清洗，达到“十净、五无、一整洁”； 

3  按照“掸、抹、冲、拖、扫、清、查、喷、铺”的步骤进行作业。 

“十净”即地面净、墙壁净、门窗净、蹲位净、隔板净、便池净、洁具净、灯具净、牌

匾净和周边环境净；“五无”即墙面无污渍、墙角无灰网、便池无粪迹、立面无乱画和地面

无杂物；“一整洁”即管理间干净整洁。 

“掸”即使用清洁工具掸除屋顶、窗台等处的蛛网；“抹”即用清洁布擦抹门窗、灯罩、

洗手池及台面、搁物台、隔断板、墙面等；“冲”即对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槽）进行

冲洗；“拖”即用拖把清除地面污垢、积水，保持地面干燥整洁；“扫”即清扫公厕周边环

境；“清”即清理废物篓中的垃圾；“查”即检查水龙头、烘手器、冲水箱等设施是否完好，

发现破损及时报修，检查化粪池或贮粪池情况；“喷”即喷洒消毒药水、灭四害药水每日不

少于 1 次；“铺”即铺设防滑垫等。  

6.5.2  贮（化）粪池保洁质量应符合规定： 

1  密闭性良好，井、吸粪口应有防雨水和防臭气外溢装置，应无渗漏和溢出，并有防火

和防爆设施； 

2  粪污水在粪池内停留时间，应根据粪污水量的多少，以 12h～24h 为宜。对采用 贮（化）

粪池进行预处理的医院粪污水，其停留时间应不小于 36h； 

3  定期清理，但粪池底应保留 20%的污泥量； 

4  粪池周围场地应保持整洁，基本无蝇，无恶臭； 

5  粪池周围应有绿化隔离带等隔离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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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臭味强度指人们通过嗅觉感觉到的气味的强弱程度。国内采用 6 级强度表示臭味强度：

0 级为无臭味；l 级为勉强感觉臭味存在；2 级为稍可感觉出的臭味；3 级为极易感觉臭味存

在；4 级为强烈的气味；5 级为无法法忍受的极强气味。 

6.6  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保洁 

6.6.1  建（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保洁建筑保洁应对风景名胜区内的景观类建（构）筑物、

服务类建（构）筑物、环卫附属设施及其它附属设施进行保洁。景观类建（构）筑物主要是

指供观赏休憩的各种建（构）筑物，包括各类亭、台、楼、阁、廊和榭等；服务类建（构）

筑物主要是指风景名胜区内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建（构）筑物；环卫附属设施主要包括垃圾收

集点和果壳箱（桶）等；其它附属设施是指风景名胜区内除环卫附属设施外的其它设施，包

括路灯杆、道路指示牌等各类杆件、交通隔离栏、园椅和花箱花架等设施。 

6.6.3~6.6.4  垃圾收集点须落实专人保洁，保洁员到岗后要检查垃圾是否入箱、入容器。垃

圾收集点必须做到每 2 天清洗 1 次(夏季每天清洗 1 次)，保持垃圾收集点清洁；垃圾收集点

四周无杂物堆放等。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垃圾收集点的门在垃圾收集清运后应及时关闭。 

    垃圾收集点清洗后，地面应干净、干燥，无异味，无蚊虫滋生。垃圾收集点内垃圾不超

过三分之二，日清理 100%。垃圾收集点周围 2m~3m 内，臭味等级应≤1 级，责任区域内地

面无垃圾散落和渗沥水流淌，达到地面基本见本色的要求。 

6.6.5  果壳箱（桶）收集点应专人管理，摆放整齐，每日擦洗，定期消毒杀菌 1 次，每周对

放置点冲洗 1 次，达到“三净、三无”的卫生标准，即桶箱体净，无残缺破损；地面环境净，

无冒尖溢满、垃圾落地；周边环境净，无乱堆乱放。 

    果壳箱（桶）应及时清理，做到无满溢，无残存垃圾与污水，无倾斜或歪倒现象；果壳

箱内桶可加套专用垃圾袋。 

清掏出果壳箱（桶）内的垃圾时应避免垃圾散落产生二次污染。分类垃圾桶内垃圾应按

分类收集要求分别收集，无混合收集现象；果壳箱（桶）清理清洗后，应将内桶复位并关闭

箱门。 

歪斜和倒下的果壳箱（桶），作业人员应及时扶正，并安装牢固，及时维护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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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与应急管理 

7.1  安全管理 

7.1.1  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相

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

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

动。 

7.1.4  保洁人员应按岗位作业流程进行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保洁人员在车行道保洁作业时应两人一组，面向来车方向清扫，注意避让车辆，

并在来车方向合理设置警示标志； 

2  清扫保洁车辆在车行道保洁作业时应紧靠侧石，禁止在路口、站台等区域停留； 

3  气温低于2℃时，严禁洒水、清洗等路面涉水作业； 

4  水体保洁人员应穿救生衣。保洁作业时，应随时观察水域水流、船舶移动和风向潮汐

等情况。船只通过桥梁、管线等跨水体建（构）筑物时应观察上方情况。定点保洁作业时应

系好缆绳，确保作业安全； 

5  山体非游览区域保洁人员应配备安全绳、防滑鞋、防滑手套、修剪工具等防护装备； 

6  夏季高温时段，应根据保洁情况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高温

作业； 

7  在泵站、水闸引排水与船闸运行期间，或遇灾害性天气及大潮汛期间，应按气象部门

发布的预警时间，暂停水上保洁作业，应对停运船只进行加固，保洁人员应及时撤离到安全

处。 

7.2  应急管理 

7.2.2  风景名胜区环卫作业应急保洁作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台风、雨雪冰冻等灾害性天气的应急作业； 

2  对因抛洒、泄露造成道路、绿地、山体和水体受到污染的应急作业； 

3  对常规保洁时段以外相关突发事项的应急作业。 

对道路抛洒污染事项的应急保洁作业，应符合表 1 风景名胜区道路清卫保洁应急状态作

业规范的有关规定；对遇设备故障、灾害性天气、水体污染等情况时的水体应急保洁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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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 2 风景名胜区水体清卫保洁应急状态作业规范的有关规定。 

表 1  风景名胜区道路清卫保洁应急状态作业规范 

突发事项 处理方式 反应时间 设备配置 处理要求 

各类抛洒滴漏 冲洗、清洗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三合一清洗机扫车、

高压冲洗车、洒水车 
路见本色，无残留 

渣土偷倒 清理、清除、清洗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设置围护 

转运车、冲洗车、 

铁锹、扫把 
路见本色，无残留 

贮（化）粪池

堵塞或满溢 
吸粪（清洗）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吸粪车、镐头、 

毛竹片、铁丝 

清除堵塞，清洗满溢

周边，无污染 

灾后树叶树枝

清理 
清扫、清运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压缩车、洒水车、 

扫把、畚斗、铁锹 
落叶无残留 

防汛抗台 
清理雨水口、 

清除积水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镐头、扫把 

雨水口不堵塞，雨停

后路面不积水 

防雪抗冻 清理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镐头、扫把 道路不积雪、不积冰 

各类抛洒滴漏 冲洗、清洗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三合一清洗机扫车、

高压冲洗车、洒水车 
路见本色，无残留 

表 2  风景名胜区水体清卫保洁应急状态作业规范 

突发事项 处理方式 反应时间 设备配置 处理要求 

工作船故障 
初步检查、 

及时上报 

0.5h 响应，1h 到现场

开始处置 

对讲机、剪刀、 

钢锯等 

小故障自行立即维修；

无法立即维修上报后

安排船只拖回修理 

大面积水面 

漂浮物 
打捞、及时上报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对讲机、 

漂浮物收集器 
水面干净、无残留 

水面油污 
应急清除、 

及时上报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开始处置 

对讲机、消油剂、 

吸油棉、水桶、水勺 

消油剂稀释水后洒入

水面，吸油棉拦住油污

防治扩散 

发现污染物 
应急清除、 

及时上报 

0.5h 内响应，1h 到现

场设置围护 

对讲机、网兜、 

吸油棉 

打捞可见的污染物，应

急隔离防治扩散 

风力增大至 6级 
穿救生衣， 

靠岸避险 
立即响应 对讲机 听从指挥中心指示 

 

 

 


